总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奖惩（暂行）办法 

(2008-09-02)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和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在安全生产工作上做到奖惩分明，依据总公司制定的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总公司从事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

　　第三条 总公司实行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责任制，对在实现安全生产目标考核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对在安全生产管理中存在严重不规范并致使事故发生的单位和责任人予以处罚。

　　第四条 与总公司签订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的司属各单位及该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分管安全生产的领导、安全生产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每年初向总公司缴纳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风险金。金额为：单位每年度30000-50000元，个人每年度1000元。

　　第五条 根据总公司下达的年度目标管理责任书，每年底由总公司安委会组织进行考核，考核满分为100分，合格分数80分。年终考核80分以上的（含80分）单位，该单位和各级责任人缴纳的责任风险金转作下一年度责任风险金；考核分数不到80分的单位，收缴该单位和各级责任人缴纳的责任风险金，下一年度责任风险金另行缴纳。

　　第六条 安全生产工作的奖、惩，依据总公司每季度安全生产检查汇总情况、年度安全目标管理考核情况和事故处理结论综合评定。非生产责任事故不纳入处罚范畴。

　　第七条 总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对需进行奖励和处罚的单位和个人，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由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或总公司党政联席会决定奖惩事宜。

第二章  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 以下方面安全管理工作成绩显著的分别给予奖励。

　　（一）生产安全方面：全年无重伤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健全并严格执行，安全管理和技术防范措施到位，各类安全内业资料齐全、完善，达到总公司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运行要求的单位。 

　　（二）工程机械方面：能严格执行工程机械安全操作规程，对各种类型工程机械设备，尤其是大型工程机械设备和安全设备经常进行检查、维护、保养及定期检测，并形成记录，使机械设备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做到全年无工程机械事故发生及施工机械设备维护、保养好的单位。

　　（三）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在车辆（包括其它轮式机动车）管理中，能严格遵守国家颁布实施的道路交通法规和总公司规定的车辆使用管理办法，全年无交通安全事故发生的或事故中无责任的单位。

　　（四）消防安全方面：能认真制定消防安全制度，严格执行消防安全操作规程；认真落实防火安全措施，履行防火安全责任，针对本单位特点做好消防宣传教育和消防安全的；经常性组织防火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防火灾隐患，年度无火灾事故发生的单位。

　　（五）环境保护方面：积极开展施工环境保护和污染预防，无相关方投诉和政府主管部门处罚，未发生因作业环境因素导致的职业病的单位。

　　（六）爆破物品管理方面：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总公司规章制度管理危险爆炸物品，全年未发生爆炸事故和爆破物品被盗、流失事故的单位。

　　第九条 对做到本办法第八条的单位，经总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综合评定，由总公司予以表彰，授予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称号，并奖励奖金30000-50000元。对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成绩显著的各级责任人，由各单位推荐，报总公司批准，授予安全生产先进个人称号，并奖励奖金1000-3000元。

　　第十条 对认真履行安全职责，模范遵守和执行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发挥积极作用；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在实际工作中做出成果，表现突出的个人（职民工不限），由各单位推荐并经总公司综合评定，由总公司授予安全生产先进个人称号，并奖励奖金1000-5000元。

　　第十一条 对于突发事故采取预防措施得力或抢险救灾得力，给公司避免或挽救回较大损失的职民工，由总公司授予抢险救灾先进个人称号，并奖励奖金5000元。

　　第十二条 机动车驾驶员（含外聘人员）能模范遵守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总公司制定的机动车驾驶员管理办法，全年无交通事故或交通事故无责任的，由各单位推荐并经总公司综合评定，由总公司授予安全行车驾驶员称号，并奖励年度安全行车奖1000元。

　　第十三条 年终受到部、省级安全生产表彰的单位，给予奖金20000元；个人给予奖金2000元。

　　第十四条 年终受到厅、局级安全生产表彰的单位，给予奖金10000元；个人给予奖金1000元。

第三章         经济处罚

   　　 第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处以罚款10000元，相关责任人视情节处以500-2000元罚款；                  

　　（一）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安全管理机构不健全未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二）内业资料不规范，未按总公司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文件要求运行的；

　　（三）未按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如实告知从业人员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

　　（四）特种作业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上岗作业的。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处20000元以下罚款，相关责任人视情节处以1000-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购买、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爆炸物品），未建立专门安全管理制度或制度不健全，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的；

　　（二）进行爆破、吊装等危险作业，未安排专门管理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的；

　　（三）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施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标牌的；

　　（四）未对大型机械设备和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及定期检测的；

　　（五）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第十七条 对安全生产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的责任单位处以20000-50000元罚款，相关责任人员视其情节处以2000-5000元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发生事故不积极组织有效措施进行抢险、救灾的，对责任单位处以20000-50000元罚款，相关责任人视其情节处以2000-5000元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一年内发生一起以上重大或特大交通事故，且负有主要责任以上的，对责任单位处以5000-30000元罚款，相关负责人视其情节处以1000-5000元。

　　第二十条 对肇事驾驶员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负全责者，按事故损失总额的10%罚处；

　　（二）负主责者，按事故总额的8%罚处；

 　   （三）负同等责任者，按事故总损失的6%罚处；

　　（四）负次要责任者，按事故总损失的3%罚处；

　　（五）造成重大以上交通事故，应负刑事责任的，由司法机关处理；

　　（六）未经单位领导指派，私自驾车外出，造成事故者，承担全部经济损失，并由总公司处以2000-20000元罚款。

　　第二十一条 不按国家《消防法》及其它有关法规规定，未制定消防安全职责和管理制度措施，酿成火灾事故的单位，根据受灾损失具体情况，对责任单位处以2000-20000元罚款，相关责任人视其情节处以1000-5000元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行政处罚

　　第二十二条 发生事故，各有关单位根据事故调查组的调查报告结论，按人事管理权限，对有关责任人员按本办法予以处罚。对于由政府部门组织调查的事故，若对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严于本办法，按政府部门组织调查所作出的事故调查报告意见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 发生重大死亡事故，按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对负事故主要责任者给予开除处分；

　　（二）对负事故次要责任者给予开除留用察看一年或开除处分；

　　（三）对直接责任单位项目（工区）主管给予行政降级或开除留用察看一年处分；

　　（四）对事故责任单位（工程处、项目部、二级公司）行政正职，有关分管副职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至撤职处分。

 　　第二十四条 发生死亡事故：

　　（一）对负事故主要责任者给予开除留用一年或开除处分；

　　（二）对负事故次要责任者，给予行政警告或记大过处分；

　　（三）对直接责任单位项目（工区）主管给予行政警告或撤职处分；

　　（四）对事故责任单位（工程处、项目部、二级公司）的行政正职，有关分管副职给予通报批评或警告处分。

　　第二十五条 在一年内发生两起以上重大事故，造成经济损失50000元以上的：

    　（一）对负有主要责任者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当年内不得调资升级（外聘人员予以解聘）；

　　（二）对负有主要管理责任者给予通报批评或警告处分；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工程处、项目部、二级公司）的行政正职，有关分管副职给予通报批评。

　　第二十六条 发生责任性重大设备、机动车和火灾事故：

　　（一）对负主要责任者给予开除留用察看一年或开除处分；

　　（二）对负次要责任者给予警告处分；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工程处、项目部、二级公司）的行政正职，有关分管副职给予警告或降职处分。

　　第二十七条 隐瞒伤亡事故，重大设备、机动车和火灾等重大事故，对下列人员做如下处罚：

　    （一）对隐瞒事故的主要策划者和决策人给予开除处分；

　　（二）对隐瞒事故的（工程处、项目部、二级公司）的行政正职，有关分管副职给予行政警告或通报批评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各项目经理部、工程处、二级公司，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具体情况，制定本单位安全管理奖惩实施细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三十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总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
